
持有人会议结果 

 

证券代码：188499                                   证券简称：21合景01 

 

关于召开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 

为调整“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宽限期，广州合景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7月31日召开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证券代码：188499 

（三）证券简称：21合景 01 

（四）基本情况：本期债券于 2021 年 8 月 2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 20.00

亿元，票面利率 6.20%，债券期限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二）召集人：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债权登记日：2023年7月27日 

（四）召开时间：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7月31日 

（五）投票表决期间：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7月31日 

（六）召开地点：非现场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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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召开方式：线上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 

（八）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否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投票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9:00

至2023年7月31日18:00。 

参会表决所需提交的材料及参会表决方式详见发行人于2023年7月25日发布

的《关于召开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九）出席对象：1、除法律、法规、《持有人会议规则》另有规定外，截

至债权登记日2023年7月27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21合景01”债券持有人均有权

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债权登记日之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参会及表决权利）。债券持有人也可以委托受托管理人、其他

债券持有人或者其他代理人出席会议并按授权范围参加表决。2、发行人。3、

见证律师。4、受托管理人。5、其他。 

（十）会议出席情况：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经由超过代表本期债券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债券持有人出席

方能召开。 

参加本次持有人会议享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持有本期债券未偿还份额

14,605,000张，占代表本期债券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比例73.03%，满足本次

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 

 

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关于变更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时间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发行人于2023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广州合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附件一。 

同意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70.91%，占出席本次持

有人会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97.10%；反对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

额且享有表决权的2.12%，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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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弃权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0.00%，占出席本次

持有人会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0.00%。 

通过 

议案2：《关于调整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宽限期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发行人于2023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广州合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附件二。 

同意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70.91%，占出席本次持有

人会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97.10%；反对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额且

享有表决权的2.12%，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2.90%；

弃权票占本期债券全部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0.00%，占出席本次持有人会

议未偿还份额且享有表决权的0.00%。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五、其他 

无。 

六、附件 

无。 

 

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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